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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

林大勇
,

赫正芬

(西昌学院
,

四川 西昌 6 15 0 1 3 )

【摘 要】通过宪政的含义引申出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的几个特点
,

并结合我国实践
,

进行宪政建设须处理好几者关系
,

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制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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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述 了我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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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1 5 年英国 《自由大宪章》 是现代宪政的历

史源头
,

因为它表达了一个与以往法律价值不一

样的宪政理念
,

即国家的权力是可以受到限制

的
,

历史发展到今天
,

宪政的制度和理念也不断

发展和完善
,

但对什么是宪政
,

人们对其内涵有

不少分歧
,

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过探讨
,

真可谓仁

者见仁
,

智者见智
。

如有的学者认为
:

宪政意指

法律化的政治程序
,

即限定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

共规则和制度
。

有的又认为
,

宪政的一种制度安

排和较好的政治条件
,

诸如公民基本权利宣言
,

普遍
、

平等
、

秘密的选举制
、

分权与制衡
,

代议

制
、

多党制
、

两院制
、

联邦制
、

司法独立等
。

川还

有的人认为
, “

宪政是这样一种思想
,

正如它希

望通过法治来约束个人并向个人授予权利一样
,

它也希望通过法治来约束政府并向政府授权
。 ” `2 ,

这些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宪政的含义
,

但未

能全面地揭示出宪政的本质特征
。

实际上
,

宪政

是作为专制政体的对立物出现的
,

宪政就是民主

政治
、

立宪政治或宪法政治
,

它的基本特征就是

用宪法这种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已争得的民主事实

确定下来
,

以便巩固这种民主事实
,

发展这种民

主事实
。

正如我国法学家张友渔教授指出的
:

“

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
,

政权组织

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

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
,

享受应享受的权利
,

负担应负担的义务
,

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

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
。 ” `3J 可

见
,

宪政是法治的一种最高形式
,

国家的性质
、

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
、

国家权力的行使
、

公民基本

权利的保障
、

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等
,

都必

须由宪法和法律规定
,

并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

行使和运作
,

不得超出法律的界限
。

本文无意就宪

法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和评论
,

仅就宪政之下的国

家权力的特点
、

我国宪政建设中须注意的几者关系

进行阐述
。

一 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的特点

(一 )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应是来源于人民的权

力

按照卢梭的
“

社会契约论
”

和 自然法学派的
“

自然权利
”

的主张
,

国家乃是原本生活于自然状

态中的人们为维护其自然权利
,

通过签订契约建立

起来的
,

国家权力来自于人们在契约中对自己享有

的天斌权利的转让
。

说明国家并不是一种永恒的存

在
,

而是人们订立契约所建立
,

其权力来自于人们

在订立契约时的转让
,

即国家的权力蕴藏在构成国

家活动主体的国民整体当中
。

可见
, “

人民主权
”

学说
,

摧毁和消解了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—
“

君

权神授
” ,

为实行民主法治的制度提供了正当的根

据
。

国家权力属于人民
,

这一条几乎已成为举世各

国宪法的通则
。

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开宗明义地写

道
: “

我们美国人民为美国制定并确立了这部宪

法
。 ”

法国 (第五共和国 ) 宪法第 2 条规定
: “

共

和国的原则是民有
、

民治和民享的政府
。 ”

第 3条

又规定
: “

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
,

人民通过自己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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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和通过公民复决来行使国家主权
。 ”

民主政

治的最核心特征是
:

政府和立法机关由人民经过

自由公正选举产生
,

这种由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

政府和立法机关必须对人民负责
,

受人民的控制

和监督
。

政府和立法机关在行使立法权制定法律

法规时
,

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和愿望
,

代表人民

的利益
,

所制定的法律必须维护人民的权利和 自

由
,

包括少数派的权利和 自由
。

如政府和立法机

关违背民意
,

自行其是
,

政府和立法机关的存

在
、

延续及权力的行使便失去了合法依据
,

就应

当辞职
,

经民主程序或改组政府或更改法律
,

或

采取特别手段
,

另行建立合乎民意的政府
。

人民

主权
,

民主政治天然地要求实行法治
,

实行宪

政
,

因为没有人民主权
,

就不会有普遍的法律
,

至少
,

就不可能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
,

也不可

能有国家权力的严格依法行使
。

所以
,

宪政之下

的国家权力是来源于人民的权力
,

只有人民主权

的国家
,

才是真正的法治国家
。

(二 )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必然是服从于法律

的权力

宪政国家区别于专制国家的一个根本特点是

国家权力受法律支配
,

法律大于权力而不是权力

大于法律
。

由于宪法是国民意志的直接产物
,

因

此应当是根本的
,

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
。

美国独

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潘恩指出
:
宪法就是人民授

予国家权力的一份文件
。

政府颁布的法令只能把

人们作为个别的人来管辖
,

而国民通过宪法可以

管辖整个政府
,

而且天然有能力这样做
。 ’ 4 ,宪政国

家的国家权力
,

必须是合法性的权力才能得到人

民的认可
,

官员的每一种具体权力
,

仅以其于法

有据而得以存在和为人民认可
,

合法的权力会得

到人们的尊重
,

而不合法的权力
,

人民有权利反

抗
。

有的人认为
,

法律至上
,

权力服从于法律就

是对权力的否定
。

其实
,

法律至上
,

权力服从于

法律并不是对权力的否定
。

从一定意义上说
,

法

律是权力的产物
,

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

在可言
。

然而这仅是从法律的产生的形式来看

的
,

抛开这一点
,

法律和权力的关系就不再简单

的是一个权力制定
、

认可法律的问题
,

(其实说

到底
,

权力来自于人民
,

法律应是人民意志的产

物
,

法律不是决定于权力而是决定于人民
,

权力

只不过是在陈述法律而已 )
,

恰恰相反
,

任何权

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有法律上的依据
,

法律相对

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
,

任何政治组织
、

社会团体和个人
,

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
,

受制于

法
,

不得违背或侵犯法律
,

否则就应受到法律的制

裁
。

卢梭强调
,

政府和执法者不能超乎法律之上
:

“

统治者是法律的臣仆
,

他的全部权力都建立于法

律之上
。

同时
,

由于他享受着法律的一切好处
,

他

若强制他人遵守法律
,

他自己就得更加严格地遵守

法律
。 ” `, ,洛克也指出

: “

法律一经制定
,

任何人

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
。 ” 【6 ,如果法

律不受尊重
,

没有至上的权威
,

那么对国家权力的

限制和对自由的保障
,

都是无法实现的
。

实行宪

政
,

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
,

保障法律的至上权威
,

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国家 (统治阶级 ) 的专断权力
。

(三 )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应是以保障公民基本

权利 (人权 ) 为目的的权力

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与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是

对立抗衡的
,

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
。

权力乃是

权利的一种衍生形态
,

国家权力的存在是以维护一

定阶级
、

集团和人们的权利为前提的
。

权利要得到

确认和保障就要靠权威和强制力
,

这种权威和强制

力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权力 ; 同时
,

权力不能完全

独立
、

超越于权利
,

要由权利来制衡
。

在个人权利

和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主从关系
。

个人构成的国民

整体被认为是国家权力产生的源泉
,

国家机关和国

家工作人员掌握的权力都被认为是来源于人民的转

让
,

人民转让给国家权力的目的是保护个人权利的

实现
。

如果说专制制度下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
,

实行的国家本位的话
,

近代宪法所确立的宪政制度

奉行的是个人本位
,

在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关系

上
,

将个人权利放在了更根本的地位上
。

个人作为

国家主人的宪法地位是通过个人的公民权利来体现

的
。

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保护公民权利
。 “

宪法就

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
” ,

是民权的保障书
。

`, l

17 76 年的美国 《弗吉利亚人权宣言》 开宗明义地

规定
: “

一切人生来就有同等的自由权
、

自立权以

及一定的固有权利 ; 在其进人社会时
,

其生命和自

由不得以任何契约而丧失和剥夺
,

并且有权获得和

占有财产
,

有权追求和得到幸福与安全
。 ” “

为了

保障这些权利
,

人民组成 自己的政府
,

政府的正当

权力来 自被统治者的同意
。

任何形式的政府
,

只要

危害上述目的
,

人民就有权力改变或废除它
,

并建

立新的政府
。 ”

法国人在 17 89 年大革命中
,

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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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 的 《人权宣言 》
,

向世人庄严地宣告
: “

凡

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国家就没有宪法
” ,

宪法被人们经典揭示为
“

关于个人权利和国家权

力之间关系和界限的法
。 ”

国家权力的边界就是

公民权利
,

国家权力应服务于公民权利
,

以权利

为核心
,

以保护权利为 目的
,

只有这样的国家才

是宪政国家
。

(四 )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应是分立制衡的权

力

国家权力属于人民
,

但人民不可能去整体地

运用国家权力
,

也不可能每一个人去直接地运用

国家权力
,

因而就出现了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与使

用者不能实现统一
,

现实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的

只能是少数人
,

这样就可能存在掌握和运用国家

权力的人假公济私
,

为自己谋取私利
,

为了防止

和避免公共权力的异化
,

尤其是防止国家权力堕

落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
,

现代各国普遍采取的

是
“

宪政
” 、 “

法治
”

制度
。

宪政的设计
,

是以

人性恶为基本出发点的
,

认为人性之中存在着不

完善之处
,

人有与生俱来的堕落趋势和罪恶潜

能
,

仅靠从政者的道德品质是非常危险的
,

也是

靠不住的
, “

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
,

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
。

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

力一直要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
。 ” 【, ’因此权力

需要进行制约
,

而有效制约权力的手段就是权

力
,

以权力制约权力就需进行分权
,

分权是宪政

的基础
,

它是维持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平衡

的必要手段
。

那么如何进行分权呢 ? 分权首先是

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分权
,

将人民委托给国家行使

的权力划分为不同的部分
,

分别设立相应的机关

来行使
,

每一机关都必须按照法定的范围和程序

来行使自己的权力
,

否则便要求承担相应的法律

责任
,

每一个国家机关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要受

到其他机关的牵制和平衡
,

在权力之间形成一种

相互制衡的关系
。

现代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将国家

权力分为立法权
、

行政权和 司法权
,

三种权力由

不同的机关来行使
,

同时三机关之间又相互牵

制
,

立法机关可 以对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的情况进

行监督
,

行政机关对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行使否

决权
,

司法机关也有制约行政权的手段
,

可以通

过适用法律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; 其次是中央

和地方的分权与制衡
,

这是国家权力的纵 向分

权
。

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制衡一方面可以防止权力

过于集中于中央
,

出现专制集权
,

另一方面又能充

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
、

主动性和创造性
,

更好地治

理地方
,

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富强
。

二 我国在宪政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国家

权力与几者的关系
,

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制度

(一 ) 处理好国家权力与人民的关系
,

坚持人

民民主专政
,

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
我国现行宪法第 2 条规定
:

中华人民共和国的

一切权力属于人民
。

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
。 “

一切

权力属于人民
”

是我国国家性质的最好诊释
,

它表

明了我国国家权力的根本来源
,

在国家与人民的关

系中
,

人民是主人
,

是第一位的
,

国家机关及其工

作人员是受委托者
,

是第二位的 ; 为了保证人民当

家作主的地位
,

我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。

人

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体现了人民民主
,

能够保障人

民充分行使国家权力
,

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
,

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
,

代表的产生和构成
,

反映了

我们国家的性质
,

保障了国家权力最终掌握在人民

手中
。

实践证明
:
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健康发展

,

人

民当家作主就有保障
,

这个制度受到破坏
,

人民当

家作主就无法保证
,

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

失
,

在进行社会主义宪政建设过程中
,

必须毫不动

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,

并在实践中从以下几

方面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
:
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
立法工作
,

提高立法质量 ; 加强和改进人大的监督

工作
,

增强监督实效 ; 进一步密切各级人大代表和

人民群众的联系
,

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; 进

一步加强各级人大及常委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建

设
,

形成适合国家权力机关特点的充满活力的组织

制度和运行机制 ; 完善选举制度等
。

(二 ) 处理好国家权力与法律的关系
,

加强社

会主义法制建设
,

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

国家权力与法律存在着密切的联系
,

一方面法

律表述权力
,

并且维护权力
。

另一方面法律又监控

着权力
,

权力的合法化乃是现代社会对国家权力运

行的基本要求
。

在法治社会中
,

国家权力的法律治

理是各种治理方式中最重要的方式之一
。

国家权力

的法律治理也就是依法治权
,

即通过法律上的各种

方式和手段对权力进行管理
、

监督与控制
,

国家权

力与其责任相符并在法律范围内运行
,

以避免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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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成为侵犯人们权利的专制工具
。

各种制约权

力的方式
,

如 以权力制约权力
、

以权利制约权

力
、

以程序制约权力等都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中进

行
,

所以法律借力制力
,

获得了自己独立存在的

意义和高于权力的权威
。

当前我国要实行依法治

国
,

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
,

就必须加强社会主

义法制建设
,

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
。

不仅要加强

立法工作
,

提高立法质量
,

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

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
,

更要加强执法和司法队

伍建设
,

深人开展普法教育
,

增强全民的法律意

识
,

尤其要提高党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法制观

念和依法办事的能力
,

还要突出强调宪法作为根

本法的法律地位
,

明确宪法是法而非简单的政治

纲领或者是政策
,

必须要在实际中得到实施
。

为

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
,

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

的违宪审查机关
,

扩大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

的范围
,

还有必要增强宪法的制裁性
,

对直接违

宪的行为可提起宪法诉讼等
。

(三 ) 处理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
,

切实做到权利本位

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中
,

公民权利

是决定性的
、

根本的
,

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

利
,

应切实地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
。

在我国
,

国

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
,

高度

重视公民基本权利是我国现行宪法的重要特点
,

82 宪法把公民权利的条文置于国家机构的条文之

前
,

用了 18 个条文专门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
,

内容涉及公民的政治
、

经济
、

文化和社会生活各

个方面
,

2以)4 年宪法修正案又明确赋予公民
“

私

有财产权
” ,

并且第一次将
“

国家尊重和保障人

权
”

的内容纳人了宪法
,

充分体现了我国对公民

权利的高度重视
。

国家权力应以保护公民权利为

目的
,

而不能随意侵犯公民的权利
,

而公民也应

服从合法行使的国家权力
,

不应对抗或有抵触情

绪
,

一句话
,

公民应做守法的好公民
,

国家工作

人员应提高执法水平
,

依法行使好权力
。

权力的

行使要体现
“

执政为民
、

以民为本
”

的精神
,

以

公民的平等
、

自由
、

民主等作为价值取向
,

以权

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
,

多角度多层次地制约

权力
,

树立权利神圣的意识
,

切实做到权利本

位
。

(四 ) 处理好国家权力内部的分工制约关系
,

促进国家权力良好运行机制的形成

我国的政体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

立制度
,

但国家权力内部仍有一定的分工制约关

系
。

我国最高国家权利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
,

国家权力机关依照宪法选举产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

关
,

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权和司法权
,

行政机关和

司法机关都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
,

受人民代表大会

的监督
。

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并立处于平等地位
,

二者有各自的职权范围
,

二者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

实现人民主权
。

在这种权力格局下
,

权力机关处于

主导地位
,

所以必须增强人大的职能
,

发挥应有的

监督作用
。

一方面继续完善原有的宪法和法律监督

制度
、

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制度
,

特定问

题调查制度
,

罢免和撤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的

制度等
,

另一方面须在人大内部设置相应的专门监

督机构
,

完善监督立法
,

建立和完善处置制裁机

制
,

建立和完善社会公示机制等
,

使监督主体
、

程

序
、

措施等落到实处
。

针对
“

强行政弱司法
”

的现

状
,

应使人民法院在财权
、

人事权不受同级人民政

府的约束
,

实现法院和法官的真正独立
,

形成对政

府权力的有效制约 ; 另外应修订法律
,

赋予检察机

关对损害公益的政府提起公诉的权力
,

从而拓宽司

法部门对政府监督的途径
。

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

上
,

要坚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
,

完善民族区域自

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
,

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

和积极性
。

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分工与权力制

约
,

建立起
“

结构合理
、

配置科学
、

程序严密
、

制

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
,

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

对权力的监督
,

从而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

来为人民谋利益
。 ”

综上所述
,

无论是从普遍意义上还是从我国宪

政建设上来说
,

宪政之下的国家权力
,

从归属来说

属于人民
,

这是最根本的属性
,

正因为如此
,

国家

权力应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根本 目的 ; 为防止国

家权力被滥用
,

国家权力在行使时外部应受法律的

约束
,

内部应分权制衡
,

只有这样
,

才能使宪法所

确认的个人享有的一系列基本权利得以实现
。

我国

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
,

就必须使国家权力具有

上述四个性质
,

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权力才符合宪政

的本意
,

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够实现
。



第 2期 林大勇
,

赫正芬
:
论宪政之下的 国家权力 6 5

致谢
:

本文得到龚卫东老师的指导
,

特此致谢!

注释及参考文献 :

川信春鹰等
.

比较宪政国际讨论热点述评「lJ
.

当代法学
.

19 90 ( l )
.

【2] 「美 }斯蒂芬
·

M
·

格里芬
.

美国宪政 : 从理论到政治生活
.

法学论丛【J]
.

199 2 (2)

【3] 张友渔
.

宪政论丛
.

上册
.

【M ]
.

群众出版社
.

19 86
,

100
.

【4 1潘恩选集
.

[ C ]
.

北京
.

商务印书馆
.

19 82
.

2 57
.

【5』【法 1让
·

推克
·

卢校
.

论政治经济学【M I
.

北京
.

商务印书馆
.

1% 2
.

9 一 1 .0

【6] 【英』约抢
·

洛克
,

政府论下篇
.

【M ]
.

叶启芳译
.

北京
.

商务印书馆
.

1964
.

59
.

【7] 列宁全集
.

第 12 卷
.

【C ]
.

北京
.

人民出版社
.

198 5
.

5.0

【8 1 【法】孟德斯鸡
.

论法的精神上册【M 1
.

张雁深译
.

北京
.

商务印书馆
.

1% 1
.

巧 .4

o n N a it o n a l P o w e r u n d e r C O此it t u t i o n a li s m

LI N D
a 一 y o

gn
,

H E Z h e n g 一 fe
n

了为动
日刀9 oC lej 笋 尤比石月职 S沁石

u8D 曰匆 13)

A bat ar c t : In l i n e w i t h e haar
e t e ir s ti e s o f n a t i o n al p ow

e r u
dn

e r e o n s t i t u t io n
al is m e x t e n d e d b y i ts i m p l i e a t i o n ,

e o m b i n e d w i t h t h e p acr
t i e e i n o u r e

ou
n t叮

,
t h e e s s盯 e x p o u n

d
s th at i n t h e e o n s

utr
e t i o n o f e o n s t i tu ti o n al i s m w e

s h o u ld d e
al w i t h t h e er lat i o n s b e wt e e n th e n a t i o n al pow

e r
an d ot h e sr s o u n d ly

,

an d e o n o t ur e t a n d i m p or v e t h
e a卜

P or P ir at e s y s t e m
.

Ke y w o dr s : Co n s t i t u t i o n al i s m ; N a t i o n al Pow
e r ; C o n s t m

e t i o n
of C o n s t it u t i o n al i s m

(责任编样
:

李进 )

(上接 56 页 )

[6 ] (法 )卢梭
.

社会契约论 [ M ]
.

北京
:

商务印书馆
,

19 80 : 17 7 一 17 8
.

S e e dl gn fo r ht e L o s t S P i ir t H o m e s t e a d

—
A N e w C o m p er he n s i o n o f R o u s s e a u ’ s R e liig

o u s l d e a s

Z H O U J u n 一 e a i ’
,

D IAO 肠
n g 一 x in Z

了1
.

反石001 oI uH m a n i tJ’e s
sn d s 咒 ia l 反 ie n

ce, Lhuz ou 价己沁心 肠拢岁
,

Lhuz ou
,

.2 凡h ool oI (P i)I 石
e s

sn d oC m m un al 掬ar n月羚m en t, 肠
u ht

~
t 凸 z’n 。 乙竹万F

踢万妙̀

S亿右u
aD 64 6 0卯

hc
o飞 qrJ 只9 4 00 71习

Ab s tar tC : Wh i l e th e p h i l o s o p h e sr Of t h e 1 7 t h a n d 1 8ht w e er p ar i s i n g h ihg ly of t h e 10 9 0 5 a n d t h e

hat
e i s m

,

R o u s s e a u w as u p h o ld i n g ifr e n d s h i p
,

goo d n e s s a n d p i o u s n e s s
.

He s po k e o v e n ly t h a t h e w as a n a t h e i s t
.

H is er li
-

g i o u s t h e o叮 t ir e d t o e x p er s s t h a t h u m a n ’ 5 er a l n a tu er li e s in ht e e m o t i o n p e o p l e a l l s haer
,

ont i n t h e
ab

s t ar e t 1-0

90 5
.

hT
e e m o ti o n 15 dea d ly i m P 0 rt a n t to h u m a n ’ 5 e

om m on
一

we al ht an d e th i e s
.

Ke y w o川 s : N a t u

alr R e l iig
o n : C o m m o n 一 w e al ht : E而

e s

(责任偏样 :
·

牵进 )


